中国民航大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刷卡结算”

全额垫付医疗费申报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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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教职工：

为了使学校全体教职工（含退休人员）深入了解和掌握天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程序和所需准备的材料，现将“未刷卡结算”全额垫付医疗费的有关申报须知告知如下：

一、申报材料定义

凡工作和居住在天津市的教职工到天津市各医保定点医院就医，原则上一律实行刷卡结算（社会保障卡）。如遇特殊情况（如：定点医院网络故障、急诊、未制卡、卡片损坏）未能刷卡结算的医疗费用可以在自然年度内上交社保中心报销，跨年度不能报销。   

二、申报材料时间

报送时间每月1日至10日（遇节假日不顺延），医疗费票据一经上报社保中心进行审核结算，社保中心将自动暂时封存社保卡账户的使用，为了避免出现反复垫付情况，建议教职工年底一次性申报。

三、申报材料地点

学校人事科（校行政楼330房间）。

四、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材料由本人或委托代理人报送，因申报材料需由双方对申报金额、申报票据进行审核登记与签字确认，人事科暂不接收邮寄报送。

五、申报材料须知

1、职工门（急）诊报销

申报材料包括：申报报核收据（蓝联）、明细清单、药费附处方、挂号单、本人身份证和社保卡复印件。

备注：申报报核收据（蓝联）加盖医院全额垫付章；急诊除加盖医院全额垫付章还需加盖急诊章；不同级别医院就医按照医院级别分别汇总。

2、门诊特殊病报销

申报材料包括：申报报核收据（蓝联）、明细清单、药费附处方、挂号单、本人身份证和社保卡复印件。

备注：申报报核收据（蓝联）加盖医院全额垫付章；癌症患者需要服用中草药的每次需要医生开具镇痛治疗诊断证明。
3、急诊留观转住院报销

申报材料包括：留观诊断证明（注明留观病种、起止时间、是否观察后住院，其中留观时间应有连续性，并加盖诊断证明章、医保章和急诊章）、申报报核收据（蓝联）、明细清单、药费附处方、挂号单、住院收据（红联）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和社保卡复印件。

备注：申报报核收据（蓝联）加盖医院全额垫付章；急诊除加盖医院全额垫付章还需加盖急诊章。

4、异地安置人员报销

异地安置人员的门（急）诊报销、门诊特殊病报销、急诊留观转住院报销一律按照上述要求准备相关材料。

注：异地安置人员必须办理异地安置登记备案工作后方可就医，未做安置的不予报销；就医医院需严格按照异地安置登记表上登记的医院就医，非登记医院就医不予报销。

5、住院报销

在天津市工作和居住的教职工一律出示社保卡并刷卡登记住院并结算，因各种情况出现的全额垫付的住院费用原则上不予报销。住院报销系指异地安置人员在外地住院的医疗费用和因临时性外出出现的急症住院费用。

申报材料包括：住院诊断证明（注明住院病种、起止时间、并加盖诊断证明章、医保章）、住院病案首页（加盖病案室专用章）、出院总结（加盖病案室专用章）、诊疗费用的明细清单汇总（加盖财务专用章）、住院收据、本人身份证和社保卡复印件。

注：异地安置人员需严格按照上述要求准备材料，异地安置人员必须办理异地安置登记备案工作后方可就医，未做安置的不予报销；就医医院需严格按照异地安置登记表上登记的医院就医，非登记医院就医不予报销。

如有不明事宜请与人事科联系，联系电话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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